
致理科技大學暑期開班授課辦法 

 

104.10.22  104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

106.11.16 106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 1條 依據本校學則第 89條及附設專科部學則第 62條等有關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2條 暑期開班授課(以下簡稱暑修班)開設方式如下： 

一、本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開設暑修班： 

(一)於當學年度曾開授之課程，因學生須重修或補修，得利用暑期開班授課(以下

簡稱暑期重補修課程)。 

(二)因情形特殊，無法於正常學期中開設或因課程屬性適合於暑期開班授課者(以

下簡稱暑期課程)。 

二、暑修班開課流程規定如下： 

(一)暑期重補修課程：由日(夜)課務單位調查開課需求，排訂預開課程及上課時間，

確定開課後調查各系(所、科)、中心、學位學程教師授課意願，如因學生人

數不足或無法聘得教師授課時，則不開班。 

(二)暑期課程：依學校課程規劃流程辦理。 

三、暑修班開班最低人數規定如下： 

(一)暑期重補修課程：開班人數最低以達 15 人為原則(達 8 人開班者，至少須含

畢業班學生 1名)。 

    (二)暑期課程：開班人數以 30人為原則。 

第 3條 暑修班授課對象如下： 

一、本校各學制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申請參加暑期重補修課程： 

(一)必修科目成績不及格，須重修者。 

(二)因轉學、轉系(科)，須補修轉入年級前之必修科目者。 

(三)應屆畢業生(含延修生)須重修或補修(含選修)後，始可畢業者。 

(四)修習跨領域學分學程、輔系或雙主修(學位)者。 

(五)其他經專案同意者。 

二、本校各學制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參加暑期重補修課程： 

(一)所修科目期末考試請假尚未補考者。 

(二)學期成績不及格之學分數已達退學規定者。 

(三)當學年第二學期已休學或於休學期間徵召服役者。 

(四)休學未復學者。 

三、暑期課程修課學生資格依課程性質由教務處另行公告。 



第 4條 暑修班選課規定及上課方式如下： 

一、暑修班選課依本校「選課須知」與「暑期重補修選課須知」之規定辦理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 

二、暑修班開課四週至八週，得採密集上課。 

三、暑修班課程依學分排定時數，一般課程每一學分授課時數為 18 小時，實習課

程則加倍計算(視各系科之狀況而定)。 

四、暑期重補修每一課程上課時間，每日至多 4小時，且課程實施不得低於六週。 

五、未取得學期成績之科目，不得加選該科目暑期重補修。若未取得學期成績而先

行報名，則不得以成績及格為由要求退費。 

六、學生不得修習上課時間互相衝堂之科目，如經查獲，衝堂科目一律取消，且已

繳費用不予退費。 

第 5條 暑修班學生修讀學分規定如下： 

一、學生暑期重(補)修學分限制： 

(一)高年級者(各學制最後兩年級)最多以 15 學分為限；如課程不可分割，可修讀

16學分。 

(二)非高年級學生最多以 10學分為限；如課程不可分割，可修讀 11學分。 

(三)凡修習科目屬連續性課程者，須修齊所有完整學分，始採計列入畢業學分，或

准予抵免欠修學分。 

二、學生暑期課程學分限制： 

一律以 8 學分為上限，且選修之學分數外加於第一學期可修習總學分數上限，

但可計入第一學期須修習學分數之下限。 

第 6條 參加暑修班學生，應依規定辦理選課，其繳費及退費、改選等規定如下： 

一、暑期重(補)修課程： 

(一)學生應於規定期間內自行列印繳費單至出納組繳交相關費用。 

(二)未因規定日期繳費者，逕予註銷選課紀錄。 

(三)繳費後，除下列原因外，不予退費：： 

1.因繳費人數不符規定而停開之科目。 

2.因故休學或遭退學處分者。 

3.因重病住院(須醫院證明)或兵役召集(須召集令)者。 

(四)學生因故無法繼續修課者，得於授課時數未達全期二分之一前，以書面申請

退選(以不影響該班開課人數為原則)，經任課教師及教務長(進修部主任)同意，

原繳學分費不予退還。 

二、暑期課程：本校學生以不收費為原則。課程開設確定後，除特殊情形經教務長

核准者外，不得退選或停修。 



第 7條 暑修班跨部修讀及校際選課規定如下： 

一、高年級者(各學制最後兩年級)因暑修課程未開班、衝堂或參與實習時，經相關系

主任核准後，始得辦理跨部選課(日間部與進修部暑修課程可互選，並合計暑修學

分數)，相同課程亦可由日間部與進修部協調後合併開課。 

二、暑修班以對本校學生授課為原則，若他校學生申請，必須經其肄業學校同意並出

示公函，始得修讀。  

三、學生因暑修課程未開班或衝堂須至他校修讀時，悉依本校「學生校際選課辦法」辦理。 

第 8條 暑修班學生成績考查規定如下： 

一、暑修班期末考試，學生除因重病(須醫院證明)外，不得請假。 

二、學生暑期選課成績考查規定如下： 

(一)暑期重(補)修課程： 

1. 成績(及格或不及格)均應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。 

2. 暑期所修學分數與成績，不與學期所修學分數與學期成績合併計算，但應併

入畢業總學分與畢業成績計算。 

(二)暑期課程：暑期課程學期成績登錄於第一學期成績單，並合併計入該學期學業

平均總成績。 

 三、 參加暑修班學生，任一修習科目之缺曠時數達該科目全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者，

該科目予以扣考，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
四、教師於暑修班結束後一週內，應於校務資訊系統登錄成績並予確認，完成成績

提繳。 

第 9條 暑修班授課教師聘任規定如下： 

一、暑修班授課教師，須符合本校專(兼)任教師延聘規定，且領有本校發給之聘書，

始得任教。 

二、暑修班上課教材由授課教師決定。 

三、授課教師之聘任，由教務處課務組(進修部課務組)統籌辦理。如聘請師資困難，

由各系科主任及教務處課務組(進修部課務組)協商辦理。 

四、暑修班教師鐘點費，依開課部別(日間部、進修部)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核算，

每學分發給 18小時鐘點費(如學分數與小時數不同者，則按小時數發給)，簽報

校長核定後支付。 

五、專任教師未支暑期鐘點費者，計入第一學期之授課鐘點內。 

第 10條 暑修班學生一切行為，均應遵守本校學則規定，違者依校規懲處。 

第 11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12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